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坚定信心 携手共进 助力上市公司提

升投资价值一一2024 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月活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现将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年 9月 12日（星期四）15:30-16:

30。
届时公司相关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方式就公司 2024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

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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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4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3日、9月4日连
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2024年9月5日、9月6日连续二个交易
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4年9月5日、9月7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并
已于2024年9月6日披露了《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2024年9月9日，公司股票以涨停价收盘，股票价格近期波动较大，公司再次提示广大投
资者注意股票投资风险，谨防市场游资炒作，理性决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现将相关风
险提示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商誉情况、经营环境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

发生重大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公司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的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3日、9月4日、9月5日、9月6日、9月9日连续5个交易日以涨停

价收盘，期间累计涨跌幅为61.03%，较上证A指（000002.SH）涨跌幅偏离值为63.69%，较万得
药品零售指数（882473）涨跌幅偏离值为47.06%，且股价涨幅大于药品零售行业内大部分公

司涨幅，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风险，可能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的下跌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公司股票换手率近期较高的风险
2024年 9月 2日、9月 3日、9月 4日、9月 5日、9月 6日、9月 9日，公司股票换手率分别为

10.51%、6.12%、4.89%、1.46%、1.01%、17.51%，累计换手率为 41.5%，公司近期股票换手率较
高，且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可能的风险
公司于2024年7月31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长被留置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谢子

龙先生处于留置、立案调查状态。公司暂未知悉留置调查的进展及结论。
公司实际控制人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12,129,87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90%，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17,404,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5.3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4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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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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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简称“《香港上市

规则》”）规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须予披露交

易-认购理财产品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有关公告同步披

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及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四年度擬使用自有資

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
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過 200 億元人民幣，在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
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
日起至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召開之日止。

於2024 年5月9 日至2024年9月9日期間（“相關期間”），本公司共認購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
額合計為61億元人民幣；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共認購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認購金額合計為70億元
人民幣。

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由於相關期間每次認購理財產品均與相同交易對手進行並為相似性質

的交易，且於12個月內完成，該等交易應合併計算，根據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時，將構成須予
披露交易。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認購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1筆至第8筆（序號1至序號8）理財產品金額
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4 年9月9日，本公司認購第9筆（序號9）廣發銀行理財產品，與前
述8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22條，認購
該等廣發銀行理財產品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
告規定，但無須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於相關期間認購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1筆至第5筆（序號1至
序號5）理財產品金額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4 年9月9日，本公司認購第6筆（序號6）杭
州銀行理財產品，與前述5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14.22條，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
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1、背景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及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二零二四年度

擬使用自有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同意授權本集團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資金在銀行、證

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購買安全性高、流動性好、中低風險的理財產品，資金總額不超

過 200 億元人民幣，在此額度內可滾動使用，期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超過上述投資額

度，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二零二三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二零二四年度股東大會召

開之日止。

於2024 年5月9 日至2024年9月 9日期間，本公司共認購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認購

金額合計為61億元人民幣；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共認購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認購

金額合計為70億元人民幣。

2、理財產品詳情

本集團使用自有資金支付認購該等廣發銀行、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的金額。本次認購的廣

發銀行、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1）該等廣發銀行理財產品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共認購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合計本金金額為61億元人民幣。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產品名稱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125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126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281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282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298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337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351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356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薪加薪16號”W款2024年第401期定製版
人民幣結構性存款

認購日期

2024年5月9日

2024年5月9日

2024年7月17日

2024年7月17日

2024年7月25日

2024年8月5日

2024年8月12日

2024年8月14日

2024年9月9日

產品期限

94天

90天

106天

106天

105天

99天

105天

109天

87天

認購本金

10億元人民幣

10億元人民幣

5億元人民幣

5億元人民幣

2億元人民幣

5億元人民幣

10億元人民幣

9億元人民幣

5億元人民幣

注：以上理財產品的類型均為保本浮動收益型，風險評級均為低風險；預期年化收益率為

0.5%-2.65%，具體收益率根據市場表現情況確定。

（2）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品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於相關期間共認購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合計本金金額為

70億元人民幣。

序號

1
2
3
4
5
6

產品名稱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添利寶”結構性存款產品

認購日期

2024年5月17日

2024年6月5日

2024年7月8日

2024年7月10日

2024年8月2日

2024年9月9日

產品期限

11天

23天

21天

19天

25天

19天

認購本金

5億元人民幣

5億元人民幣

10億元人民幣

10億元人民幣

20億元人民幣

20億元人民幣

注：以上理財產品的類型均為保本浮動收益型，風險評級均為低風險；預期年化收益率為

1.25%-2.9%，具體收益率根據市場表現情況確定。

3、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公司理財管理流程》的相關規定，認購該等廣

發銀行、杭州銀行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資金，將該等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

提升本集團自有資金的使用效率，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運營，同時，通過適度的現金管理，

能夠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

認購銀行理財產品乃由本集團與廣發銀行、杭州銀行經公平磋商後，並參考相關理財產

品之市場現行價格按一般商業條款厘定。本集團已採取足夠措施密切監察理財產品的表現，

並不時評估認購銀行理財產品對本集團日常運營及運營資金的影響。

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廣發銀行、杭州銀行理財產品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4、香港上市規則項下的涵義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22 條，由於相關期間每次認購理財產品均與相同交易對手進行

並為相似性質的交易，且於 12個月內完成，該等交易應合併計算，根據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25%時，將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認購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1筆至第8筆（序號1至序號

8）理財產品金額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4 年 9月 9日，本公司認購第 9筆

（序號9）廣發銀行理財產品，與前述8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

於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22條，認購該等廣發銀行理財產品按合併計算基準構

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無須遵守股東批

准的規定。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於相關期間認購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其中認購第1筆至

第 5筆（序號 1至序號 5）理財產品金額合併計算未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2024 年 9月 9
日，本公司認購第6筆（序號6）杭州銀行理財產品，與前述5筆理財產品合併計算時，適用的百

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22條，認購該等杭州銀行理財產

品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

定，但無須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5、一般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致力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 ICT產品及解決方案，集設計、開發、生產、銷售、服務於

一體，聚焦于運營商網絡、政企業務、消費者業務。

中興康訊

中興康訊是本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電子產品及其配件，集成

電路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進出口貿易業務，倉儲服務和電子產品技術服務。

廣發銀行

廣發銀行成立於1988年，前身為廣東發展銀行，是中國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廣

發銀行的主營業務包括提供企業和個人服務、投資銀行、資產管理、經紀以及其他金融服務。

根據本公司可獲取的公開資料，截至2024年6月底，廣發銀行主要股東是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分別擁有43.69%及14.14%權益。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東及最終受益人為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

杭州銀行

杭州銀行成立於1996年，是中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杭州銀行的主營業務包括公司業務、零售業務、小微業務、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以及其他

金融服務。根據本公司可獲取的公開資料，截至2024年6月底，杭州銀行主要股東是杭州市

財開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紅獅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擁有18.74%及11.81%權益。杭州市財

開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股東為杭州市金融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最終受益人為杭州市財政

局。

據董事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廣發銀行、杭州銀行及其各自最終受益人為獨立於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並且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6、釋義

本公告內，除另有指明者外，以下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本集團

中興康訊

董事會

董事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廣發銀行

杭州銀行

適用的百分比率

關連人士

相關期間

該等廣發銀行理財
產品

該等杭州銀行理財
產品

中國

人民幣

股東

%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分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及香港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深圳市中興康訊電子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于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杭州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于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

香港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定義，本公告中所適用的百分比率包括資產比率、代
價（市值）比率、盈利比率、收益比率

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2024 年5月9 日至2024年9月 9日期間

本公司於相關期間認購的9筆廣發銀行理財產品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中興康訊於相關期間認購的6筆杭州銀行理財產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本公司股東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零二四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行董

事：方榕、諸為民、張洪；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莊堅勝、王清剛、徐奇鵬。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447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公布须予披露交易-认购理财产品的公告

股东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前，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

鸿旭东 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 21,836,77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27%）。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

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鸿旭东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共持有

公司股份17,399,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9%，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降至5%以下。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嘉鸿

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已

减持公司股份4,43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嘉鸿旭东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现持有公司股份17,399,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4.99%，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降至5%以下。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
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嘉鸿宝光 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新中村新跃183号13幢105室

2024年7月至9月

南方精工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万股）

443.68
443.6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740

占总股本比
例(%)

5.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股数(万股)

1,296.32

002553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减持比例（%）

1.27%
1.27%

占总股本比例(%)

3.72

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嘉鸿旭东 5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443.677

2,183.677
2,183.677

0

是√ 否□
本次股份变动系依据 2024年 6月 18日披露的 2024-028号《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27

6.27
6.27
0

443.677

1,739.997
1,739.997

0

1.27

4.99
4.99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未违反其做出的相关承诺。

2、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

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鸿旭东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7,399,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99%，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降至 5%以下。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公司股东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仍需

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则中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2、上海嘉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4-042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达到1%暨减持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5日、9月6日、9月9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023年度经审计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2021年-2023年

连续3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广东亨

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2024年度公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9.3.7、9.3.11条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被终止上

市。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5日、9月6日、9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自查核查，并书面函证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3年

度营业收入为3,907.2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238.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334.99万元。广东亨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针对公司2023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于 2024年 8月 31日发布《2024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

578.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28.4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0,558.91万元。

经自查，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经披露的控

股股东关联方国美信科技有限公司增持股份计划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目

前未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

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

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公司于2024年4月15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

16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25）。

经自查，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9月5日、9月6日、9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12%，其中9月5日、9月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

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

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于2024年4月2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2021年-2023年连续3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广东亨安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若2024年度公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9.3.7、9.3.11条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三）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3年度、2024年第一季度、2024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下降，经营亏损。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公司于 2024
年8月31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2,765,600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7.98%，目前该质押股份涉及诉讼，若后续未能协商解

决，则被质押股份存在被拍卖、变卖、折价处理等风险。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6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27）。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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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上海腾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披露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上海腾祈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腾祈”）拟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33,4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33,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腾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获悉上海腾祈于2024
年7月30日至2024年8月2日，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600股，减持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0.9385%，以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股，减持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0.0937%，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腾祈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股）

500,600
50,000

减 持 比 例
（%）

0.9385
0.0937

减持期间

2024/7/30-2024/8/2
2024/8/1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44.095一45.7213
40.0000

2、股东本次减持后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17,500
3,217,500

0

6.0321
6.0321
0.0000

2,666,900
2,666,900

0

4.9998
4.9998
0.0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海腾祈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2、上海腾祈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4-028）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4、上海腾祈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上海腾祈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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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9月9日，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交设计”）

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资本”）通知，中交资本计划于2024年9月10日起6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持金额为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持计划价格区间为不高于10.50元/股。

●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

等因素，导致无法完成或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2024年9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资本通

知，中交资本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截至本次增持前，中交资本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本次计划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日之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亦不存在减持

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中交设计基本面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资本市场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交资本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A股股份。

（三）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0,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20,
000万元人民币。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价格区间为不高于10.50元/股。

（五）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4 年9月10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计划所需资金均为中交资本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风险等因素，导致无法完

成或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中交资本承诺：在实施增持过程中，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以

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交设计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

份和短线交易。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交资本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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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设计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